
寿环审复 匚2024〕 45号

支创s艮公亩l俐匕产 10獭
嚓电感顶田唰薨抑耐      句函

安徽广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:

你公司报来《安徽广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 10亿颗功率

电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 (以下简称 《报告表》 )及 《安徽省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承诺书》收悉,根据 《安徽省生

态环境厅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 (皖环发 匚2022〕 34号 ),项 目类型符合告知承诺审批,我

局审批意见如下:

一、本项目租赁淮南市寿县寿春镇双桥路寿县中小企业创业

园内 14号厂房,国 民经济行业类别:C3981电 阻电容电感元件制

造;建筑面积约13000吖 ,项 目总投资 30000万 元,其中环保投

资40万元,拟购置绕线机、点胶机、焊锡机等设各,项 目建成后 ,

可达到年产 10亿颗功率电感器的生产能力;项 目经寿县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各案 (项 目代码 2404-340422-04-0卜 598946);环境影

响评价机构 (编制主持人 )∶ 安徽显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(张梦

茹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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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主十条
“
建

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

和结论负责,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

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

响报告表承担相应责任
”之规定,你单位及安徽显闰环境工程有

限公司应严格履行各自职责。在建设单位、环评文件编制单位承

诺 《报告表》内容完整、合法、真实的基础上,我局原则同意该

项目按照环评文件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及

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。若项目发生重大变动,你单位

应依法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。

三、你单位应严格落实 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

及相关要求;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
“三同时
”
制度;在实际排放污染

物前,应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手续;项 目竣工后按规定对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,编制验收报告并向社会公开。

四、请寿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

事中事后监管;若发现你单位实际建设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或弄

虚作假的,我局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,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

后果和经济损失,由你单位自行承担。

2024年 7月 9日

抄谜;寿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,翻 国隔扯业园管猢 匕区管硼瞵 中心,安徽显闰

环境工程有限公司。

淮南市寿县生态环境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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